会展西路过江隧道工程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
招标公告
招 标 人：广州市广园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盖单位章)
招标代理：广州市广园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盖单位章)
日    期：2023年10月
会展西路过江隧道工程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广佛大桥系统工程（一期）已由穗发改投批〔2021〕61号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资金来源），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广州市广园市政建设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会展西路过江隧道工程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
2.2建设地点：广州市

2.3 项目建设规模：本项目北起天河区规划员村大道，采用隧道形式下穿临江大道、珠江前航道、阅江路、会展四期（拟建），止于海珠区新港东路，路线长约1.24千米，其中隧道全长约1112米。项目建设标准为城市次干路，道路规划红线宽度40-60米，主线隧道双向6车道，设计速度为40千米/小时，全线设置两处立交（阅江路立交、临江大道立交）。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隧道、交通、排水、照明、绿化等工程。
2.4招标范围：
（1）标段划分： 本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 

（2）服务范围及内容：会展西路过江隧道工程全线范围内的建设工程一切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服务（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3）保险服务期限：暂定建设期1825天，运维期1095天。
（4）服务最高投标限价：人民币727.196309万元。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 投标人必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保险公司总公司，或投标人为经总公司唯一授权的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作为投标人必须获得总公司的唯一授权（独家授权委托书格式见招标文件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若总公司与分支机构同时投标，或者同属一家保险公司的两个或以上分支机构同时投标，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1.2（1）保险公司总公司投标的：①具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有效期内）；②具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业务范围包括财产保险和责任保险）。
或（2）保险公司唯一授权的省（市）级分公司投标的：①具有总公司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有效期内）；②具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分公司营业执照（有效期内）；③具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分公司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业务范围包括财产保险和责任保险）。

3.2 其他要求：
（1）投标人参加投标的意思表达清楚，投标人代表被授权有效。
（2）资格审查前，投标人须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企业库办理企业信息登记。
（3）投标人已按规定格式签名盖章《投标申请人声明》（格式见招标文件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注：未在招标公告第3点单列的投标人资格要求条件，不作为资审不合格的依据。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3年   月   日   时   分至2023年   月   日   时   分登录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下载招标文件。
4.2发布招标公告时间（含本日）：2023年   月   日   时   分至2023年   月   日   时   分。
注：发布招标公告的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出之日起至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止。
投标人通过 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登陆 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交易平台网站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按照交易平台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目的相关指南进行操作。详见：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开标时间：2023年   月   日   时   分

4.3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注：（1）电子招投标操作流程详见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最新版操作指引。
（2）本项目招标文件随招标公告一并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招标文件一经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视为送达给投标人，招标文件由投标人自行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下载。
4.4关于异议：

（1）潜在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公告、招标文件有异议的，应当在招标投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通过电子交易系统提出；尚未登记注册的，可向招标人书面提出。招标人应当在规定的异议答复期限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招标人依法作出答复、发布招标文件澄清或者修改文件的，应当通过电子交易系统进行。

（2）投标人对开标有异议的，应当在开标时通过电子交易系统提出，招标人应当对投标人提出的异议当场作出答复，并在电子交易系统中如实记录。参加现场开标会的投标人，对开标有异议的，应当在开标现场提出，招标人应当当场作出答复，并制作记录。

（3）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通过电子交易系统提出。招标人应当在规定的异议答复期限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异议受理部门：广州市广园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电话：020-62655578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站南路15号之一7楼

注：具体操作详见“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首页->服务指南->系统帮助->操作手册->发起及受理异议操作指引”。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年   月   日   时   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字交易平台（网址：http://www.gzggzy.cn）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投标文件备用光盘递交时间为2023年   月   日   时   分至2023年   月   日   时   分；地点为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    开标室。（电子光盘需按规定封装。投标人将数据刻录到光盘之后，投标前自行检查文件是否可以读取。）

5.2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采取电子投标时，逾期未上传成功的电子投标文件，招标人拒绝接收。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网址：http://www.gzggzy.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址：http://www.cebpubservice.com/）和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网址：http://zbtb.gd.gov.cn）上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和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招标公告、公示信息的发布时间和内容，以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网址: http://zbtb.gd.gov.cn/) 发布的为准。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广州市广园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站南路15号之一6楼

联 系 人：舒工     电    话：020-62655578      

招标代理机构：广州市广园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站南路15号之一512室    

联系人：林工     联系电话：020-62655580/13433937614     

邮箱：287170020@qq.com
招标监督机构：广州市广园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监管电话：020-62655578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站南路15号之一6楼  
